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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五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壹壹壹壹、、、、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中華民國 105 年 6月 23 日下午 2時整 

貳貳貳貳、、、、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97 號 4樓(遠雄 U-TOWN 活動中心) 

參參參參、、、、出席出席出席出席：：：：出席股東及受託代理人代表股份總數計 10,666,691 股，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份總數 20,400,000 股之 52.29%。 

主席：林章安(代理)            紀錄：張昱中 

肆肆肆肆、、、、宣佈開會宣佈開會宣佈開會宣佈開會    

伍伍伍伍、、、、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致詞致詞致詞致詞(略) 

陸陸陸陸、、、、討論討論討論討論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僅提請  討論。  

說 明：為配合主管機關及相關法令規定，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

文，謹提請  核議。修訂前後對照表詳如附件一。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柒柒柒柒、、、、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1.104 年度營業及財務狀況報告。(詳附錄一) 

2.監察人審查 104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詳附錄二) 

3.104 年度員工及董監酬勞發放報告。(略) 

4.本公司發行國內第一次有擔保可轉換公司債報告。(略) 

捌捌捌捌、、、、承認事項承認事項承認事項承認事項：：：：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    

案  由：104 年度財務報表案，謹提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 104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已編製完竣，委任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李振銘及林文欽會計師查核竣事，並出

具標準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書。 

2.上揭查核報告書、財務報表併同營業報告書經監察人承認在案 (詳

附件二)。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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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    

案  由：104 年度盈餘分配案，謹提請  承認。 

說  明：本公司 104 年期初未分配盈餘為新台幣(以下同)80,593,55880,593,55880,593,55880,593,558元，精算

損益(113,200)(113,200)(113,200)(113,200)元，稅後盈餘 125,729,346125,729,346125,729,346125,729,346元，依法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2,572,93512,572,93512,572,93512,572,935元後，可供分配盈餘共計 193,636,769193,636,769193,636,769193,636,769元，並依章程規定

提撥股東現金股利 61,200,00061,200,00061,200,00061,200,000元，每股配發新台幣 3333 元(分配至元為

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俟本次

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長另訂除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

事宜，茲擬具盈餘分配表詳如附件三。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玖玖玖玖、、、、討論討論討論討論及選舉及選舉及選舉及選舉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全面改選董事及監察人案，謹提請 選舉。  

說 明： 1、本公司董事、監察人任期於 105 年 6月 23 日屆滿，擬於本次股東

常會全面改選。為符合公司法及章程規定，擬於 105 年 6月 23 日

股東常會選舉三席董事、二席獨立董事及三席監察人。 

2、董事、監察人之任期為三年，任期自 105 年 6月 23 日起至 108 年

6月 22 日止，連選得連任。 

3、本次選舉方式採單記名累積投票法，其中兩席獨立董事採候選人

提名制，並已於 105 年 5 月 6 日董事會審查通過，「獨立董事候

選人名單」如下： 

姓名 學歷 經歷 持股 

羅良岡 
中央大學企業管理

博士 

1. 萬能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專任講師 

2. 中華科技大學專任副教授 
0% 

傅怡銘 
成功大學工業管理

研究所碩士 

1. 全程企業有限公司助理工程師 

2. 萬能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專任講師 
0% 

選舉結果：董事當選人如下： 

其鑫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范希光(當選權數13,495,877權) 

林章安(當選權數10,574,458權) 

艾智仁(當選權數 9,922,531權) 

獨立董事當選人如下： 

羅良岡(當選權數 8,690,358權) 

傅怡銘(當選權數 8,571,231權) 

監察人當選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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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國居(當選權數10,250,891權) 

范偉峰(當選權數10,250,891權) 

林錦煌(當選權數10,250,891權) 

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謹提請  討論。  

說 明：1.依公司法第 209 條之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

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2.擬提請於 105 年 6月 23 日股東常會同意新選任之董事及其代表人，

自就任之日起，解除競業禁止行為之限制。 

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情形如下： 

董事  林章安先生兼任其陽美國子公司 AEWIN TECH INC.董事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玖玖玖玖、、、、臨臨臨臨時動議時動議時動議時動議：：：：無 

拾拾拾拾、、、、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222 時時時時 22220000 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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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營業報告書營業報告書營業報告書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們： 

 

非常感謝大家多年來的支持與愛護。茲將104年度營運狀況報告如下： 

 

1.營運計畫實施成果 

（1）合併營業收入 

本公司104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為1,326,861仟元，與103年度1,013,690仟元相較，成

長約30%，主要原因有三：一為產業的自然成長，二為舊客戶的新機種訂單，三為新

客戶的訂單。104年度營業收入因前述三個原因對當年度的營收皆有貢獻，故營業收

入成長幅度約30%。 

（2）合併稅後淨利 

本公司104年度稅後淨利125,730仟元，與103年度稅後淨利74,518仟元相較，增加

51,212仟元，成長將近70%，主要係第二季有來自中國大陸的標案訂單，且該標案的

毛利率較高，加上營業收入的成長率大於營業費用的成長率，故稅後淨利的成長率大

於營業收入的成長率。 

2.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3.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至今已替 Intel 與 AMD 開發超過數十款最新技術之主機示範板或系統，應用

於網路安全、醫療儀器、網路儲存以及網路管理等，技術能力長期以來都獲得 Intel、

AMD、以及 Cavium 等國際級處理器(CPU)晶片大廠的肯定；除了在硬體技術具有產業

經驗及競爭優勢外，本公司成立整合 IC/FPGA設計、韌體及軟體研發團隊，培養內部研

發工程的軟實力，致力於博奕娛樂機平台、網路安全以及雲端應用等軟體韌體開發；近

年來研發了多項成功的產品並包含軟體服務內容，團隊努力已見成效，與多家遊戲廠商

合作專案開發，部分產品已量產出貨。 

近年來與多家晶片大廠合作開發最新產品，繼 100 年 AMD 主動邀約參與最新 G 系

列 T24L/T48L 低功耗 CPU，應用於低功耗桌上型網路安全平台，成為全球唯一的合作

開發廠商外，陸續合作R系列CPU及G系列 SoC應用於網路安全平台，並獲邀參加AMD

北京嵌入式技術論壇及產品發表；期間參與多項 Intel最新晶片合作開發案，並於 101年

年 度 

項 目 

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資 料 

    104年度 103年度 102年度 101年度 100年度 
 
財務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49.60 34.46 29.07 43.48 43.90 

 長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率(%) 169.04 686.95 2,498.31 1,708.88 1,829.73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14.13 11.78 10.48 16.57 3.52 

 股東權益報酬率(%) 24.91 17.34 16.24 29.28 5.71 

 占實收資本 營業利益 74.33 33.70 36.29 54.64 7.84 

 比 率 (%) 稅前純益 75.97 43.61 32.38 51.09 9.92 

 純益率(%) 9.48 7.35 5.65 7.93 1.79 

 每股盈餘(元) 6.16 3.65 3.06 4.02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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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 Intel嵌入式智能系統聯盟（Intelligent Systems Alliance）提升為 Affiliate member，

肯定雙方多年來積極合作的關係。近期在 Intel主動邀約設計最新 Atom SoC應用於低階

網路安全平台，合作推展用於新興市場如印度等國家，主要客戶已取得樣品測試中，預

計未來低階網安市場在 AMD及 Intel雙箭齊發助益下，可引領公司處於領導地位。 

電信機房及大型資料中心伺服器需求蓬勃發展下，公司在高階市場陸續完成多款伺服

器等級網路安全平台，已量產出貨給歐美客戶應用於企業級防火牆(NGFW)、統一威脅管

理(UTM)、應用交付控制器(ADC)等具成長性之網路安全及管理平台。 

有鑑於物聯網(IoT)未來發展，本公司已著手開發工控等級網路平台，應用於智慧能

源、工業自動化以及車載交通等應用。未來幾年仍以網路安全及管理應用為公司主要的

營業項目。 

在雲端應用、4G上網、Big Data、以及物聯網應用快速發展下，為了因應網路雲端及

物聯網時代來臨，現階段除了已深耕的網路安全平台、嵌入式應用以及博弈娛樂機應用

等研發外，並著眼於未來持續發展利基性產品，特別在電信雲端及物聯網多元化應用下

所衍生之產品投入更多創新研發。 

 

4.105年度營運計畫概要 

 

(1)經營方針及營業目標 

      在深耕市場與拓展銷售方面，為了強化競爭力與及時滿足客戶對系統規格快速更新的

需求，已在北京設立規格系統組裝線與系統研發中心，並已於美國設立持股100%的子公

司以期更貼近客戶與市場之需求。 

 

(2)重要之產銷政策 

     a.致力於first tier客戶的開發。 

     b.分散客源，提高營收穩定性，持續開發不同的客戶。 

c.產品往高端及低端發展，加大與同業間的產品與技術服務差異。 

 

謹此對所有股東的持續支持與指教，敬致謝忱。 

 

董  事  長：范希光  

 
經  理  人：林章安  

 
會計主管：艾智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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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監察人審查報告書監察人審查報告書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本公司董事會造送一○四年度個體及合併財務報表(含資產負債表、綜

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等)，業經董事會委託之勤業眾信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李振銘會計師及林文欽會計師查核竣事共同出具查核報告。本

監察人等對於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董事會依公司法第二二八條規定編造之一

○四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之議案等，經審查認為尚無不

符，爰依公司法第二一九條規定，備具報告書，敬請  鑑核。  

此致  

其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五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游國居 

監察人：范偉峰 

監察人：林錦煌 

 

 

中    華    民    國    一 ○ 五   年   三   月   四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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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 

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訂前後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九條 本公司年度如

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百

分之十為員工酬勞及不超

過百分之一為董監事酬

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

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

額，再依比例提撥員工酬

勞及董監事酬勞。 

前項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

現金之對象，包括符合一

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原條文已刪除 配 合 公 司 法 第

235 條之 1 增訂

及經濟部 104 年

6 月 11 日經商字

第 10402413890

號函釋，明定員

工及董事酬勞數

額。 

第二十條 本公司年度決

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

款、彌補虧損，依法令規

定提列法定盈餘公積，但

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

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

限；其餘再依法令規定或

業務需要提撥或迴轉特別

盈餘公積；如尚有盈餘併

同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

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提請

股東會同一分派之。 

本公司正處營業成長

期，分配股利之政策，須

視公司目前及未來之投資

環境、資金需求、國內外

競爭狀況及資本預算等因

素，兼顧股東利益、平衡

股利及公司長期財務規劃

等，前項股東紅利之發

放，其中現金股利之比例

原則上佔股利總額 20%至

100%，股票股利之比例原

則上佔股利總額 0%至

80%。 

第二十條  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依下

列順序分派之： 

一、提繳稅捐。二、彌補虧損。三、提存百

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

達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四、特別盈餘公

積。依相關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

積。五、董事、監察人酬勞就當年度盈餘併

計一至四款規定數額後剩餘之數提撥，提撥

比例不高於百分之一。董監事酬勞以現金方

式發放。六、員工紅利就當年度盈餘併計一

至四款規定數額後剩餘之數，提撥不低於百

分之十。員工紅利得以現金或發行新股方式

發放之。員工紅利如以股票發放時，其發放

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

工，該一定條件由董事會訂定之。七、其餘

額得加計以前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

會依本條第二項股利政策，擬定股東紅利分

派案，提請股東會承認之。(以下略) 

    本公司正處營業成長期，分配股利之政

策，須視公司目前及未來之投資環境、資金

需求、國內外競爭狀況及資本預算等因素，

兼顧股東利益、平衡股利及公司長期財務規

劃等，前項股東紅利之發放，其中現金股利

之比例原則上佔股利總額 20%至 100%，股

票股利之比例原則上佔股利總額 0%至

80%。 

配合公司法第

235 條刪除第

2、3、4 項及經

濟部 104年 6月

11 日經商字第

10402413890 號

函釋，將員工紅

利及董事酬勞

自盈餘分派項

目中刪除。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一○

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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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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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